贵阳市建设“15分钟文化生活圈”实施方案

（2021-2023年）

为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一圈两场三改”建设工作部署，打造15分钟文化生活圈，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划定的140个“15分钟生活圈”为主要区域，以建设提升公共文化设施为主要目标，以“15分钟文化生活圈”为主要任务，着力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逐步完善全市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加强公共文化阵地建设，提升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二、工作任务

（一）基础保障型文化服务设施

2021年，按照《“一圈”规划建设导则》，32个示范生活圈中至少按标准建有1个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或1个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2022年，对15分钟生活圈内基层综合文化服务设施进行新建或提升改造，140个生活圈内无任何综合文化站或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的，要进行新建，已有的综合文化站和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按标准进行提升改造。除2021年已提升改造完成的，按辖区内乡镇（街道）文化站、村（社区）文化中心总数30%的目标任务推进，优先保证15分钟生活圈内文化服务设施完成提升改造。
2023年，对辖区内其他未完成提升改造的乡镇（街道）文化站、村（社区）文化中心进行全面提升改造。
（二）品质提升型文化服务设施

每个生活圈中建设一个品质提升型综合文化站或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要注重结合当地历史、文化、民俗等在硬件建设和活动开展中提升品质、突出特色、强化效能，打造示范性文化服务设施的“样板间”。
（三）特色引导型文化服务设施

统筹整合资源，将文化公园、文化广场、文化展示馆、民间博物馆、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等设施纳入15分钟文化生活圈，鼓励社会资源免费向公众开放，充实完善公共文化服务配套。

三、建设标准

1.服务半径：500—1000米

2.配建标准：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建筑面积不少于300平方米，应包含文化体育活动用房、书刊阅览用房、教育培训用房、网络信息服务用房、管理与辅助用房等；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筑面积不少于150平方米，应包含农家书屋、公共数字文化活动室、文体活动室、村史室、志愿者服务工作站、广播室、戏台等。  

四、实施步骤
（一）调研部署阶段（2021年10月—2021年11月）

组织开展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情况调研，研究制定“15分钟文化生活圈”实施方案，制定“一图一表”。召开实施工作推进会，摸清底数，找准缺口，明确建设任务，确定具体建设内容。

（二）组织实施阶段（2021年12月—2023年12月）
按照工作任务和建设标准，明确各区（市、县、开发区）、贵安新区各乡镇的建设任务，科学统筹、分步实施，每月报送工作进度，确保至2023年底，基层综合文化服务设施全面完成建设和提升改造任务。

（三）总结评估阶段（2022年至2023年期间每年12月）

联合督办督查部门对各地项目完成情况进行验收、评估。

五、工作职责
（一）贵阳市文化和旅游局

实行常态化管理，建立工作班子，明确工作责任，制定工作方案，负责“15分钟文化生活圈”工作指导、协调和检查调度工作，负责积极争取中央、省、市资金支持。
区（市、县、开发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负责完成“15分钟文化生活圈”的划圈、摸底，对照配建标准确定缺口，明确建设任务量，完成项目建设，安排专项资金。

区（市、县、开发区）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具体负责“15分钟文化生活圈”的选点、检查、督促落实工作。

乡镇（街道）、村（社区）负责落实“15分钟文化生活圈”的建设工作，负责建成后的日常管理和活动开展。

六、保障措施

（一）政府主导，多方投入

在市级、区（市、县）级财政统筹安排专项资金用于“15分钟文化生活圈”建设的同时，利用好“新建住宅小区配建移交公共服务配套设施”的政策，鼓励通过社会力量捐资或捐赠等渠道筹集资金进行建设。

（二）加强监督管理

市、区（市、县）两级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建立工作协调和调度机制，积极有效地推动“15分钟文化生活圈”建设工作，定期和不定期进行督促检查，协调解决影响建设工作的相关问题。

（三）健全考核机制

制定贵阳市规划建设“15分钟文化生活圈”工作考核办法，加强督查和考核，建立工作情况月通报制度，对落实工作不力或严重影响建设进度的责任部门提请督办督查部门进行督办。

贵阳市文化和旅游局 
2021年11月26日 



